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教师

及其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根据《上海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沪人社规〔2021〕30 号）

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属公办高等学校教师职

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人〔2018〕

91 号）精神，按照《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初聘高校系

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沪电信职院

〔2019〕49 号)、《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教师职务聘任办法（修订）》（沪电信职院〔2019〕35 号）、《上

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务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

（试行）》（沪电信职院〔2020〕102 号）、《上海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关于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定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相分离的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沪电信职院〔2013〕62 号)

等文件要求，现启动 2023 年度教师及其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

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有关规定 

1．本次将组织开展高校教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

图书资料、工程技术、实验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 

2.申报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在有效期

内、近２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且在学校专业

技术岗位上工作的在职（事业编和合同制）专业技术人员。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属于本次申报范围。 

3.申报对象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可计算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非在岗状态、行政管理和工勤岗位工作的经历不能作为专

业技术工作经历。在计算时，因专业技术岗位变动、待岗待聘、



长病假、参加全日制教育等不在本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时间需相

应扣除。本市人社部门对专业技术工作年限有其他规定的，从其

规定。 

4.除高校教师系列和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系列满足

条件可互跨系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外，不受理其他专

业技术职称系列跨系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5.本次申报的学术与技术成果有效期限为自2018年 1月起至

今。 

6.学校实行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相分离。我校专业

技术职称评审由个人自主申报，不受学校岗位数额的限制。学校

根据岗位设置的需要，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在具有专业

技术职称人员中按岗位缺额择优聘任。 

7.申报者评审系列与学科需与本人现工作岗位相符合，并按

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

科填写（见附件 1）。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条件应符合《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初聘高

校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沪电信

职院〔2019〕49 号)、《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办法（修订）》（沪电信职院〔2019〕35 号）、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务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

法（试行）》（沪电信职院〔2020〕102 号）中的相关要求。 

2.2022 年度及以前未通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人员，

2023 年重新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审，必须提供评审否决后

所形成符合规范的新成果，否则不予受理。 

三、申报程序 

1.个人申请：7月 3 日-7 月 7 日 



①申报教师根据申报条件自主申请，向所在部门递交《上海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请表》（见附件 2），

并递交二级部门审批。 

②二级部门聘任小组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择优推

荐。推荐意见应写明其是否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各二级部门人

事专员将本部门的《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申请表》、《2023 年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材料一览表》（附件 3）、

《2023 年申报高级职称评审人员教学工作量情况一览表》（附件

4）、《2023 年申报高级职称评审人员担任专业指导教师情况一

览表》（附件 5）、《2023 年申报高级职称评审人员企业实践经

历情况一览表》（附件 6）电子版和书面材料于 7 月 5 日统一送

交人事处。 

③人事处对申请人的《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申请表》进行初审通过后，反馈部门负责人。 

2．网上申报： 

申 请 人 登 录 上 海 市 教 育 评 估 协 会 职 称 评 审 平 台

http://124.71.192.198/title/web 进行申报。请仔细阅读《海市

教育评估协会职称评审平台-教师操作手册》（附件 7），按要求

填报，否则影响评审。 

3. 材料审核： 

人事处组织相关部门对申报人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网上审核。 

审核通过人员按规定时间上报书面和电子材料，审核未通过的，

通过系统退回告知申报人，无需递交书面和电子材料。 

4. 材料报送：9 月 14 日-9 月 15 日 

①书面材料： 

报送内容及要求请见《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材料清单》（附件 8）。

报送时，请将申报人材料装入档案文件袋（1人 1袋），并将附件



8 粘贴在档案文件袋封面。 

②电子材料 

    报送内容为《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材料清单》（附件 8）中的第

8项《个人情况简介》 

四、相关要求 

1.对申报人的要求 

  ①申报人在网上申报时，要严格按照申报系统提示和本通知要

求进行材料提交。提交成功后，要及时查看网上审核进程并按要

求进行修改，直至审核通过。 

 ②申报人在书面材料报送时，要严格按照《申报高级职称评

审材料清单》要求进行材料提交。 

  ③申报人在《申报表》个人承诺书栏上签名，并承诺所申报

材料真实可信，否则承担相应责任。 

2.对申报人所在部门要求 

①申报人所在部门对申报人申报材料和履职情况进行严格审

核，择优推荐，由所在部门核实盖章后报送。 

②申报人所在部门对申报人所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

任申报表》填报内容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核实责任，并在学

校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小组初聘意见栏中签字并加

盖部门公章。 

五、收费标准 

评审费每人 3500 元，评议费通过银行转账至学校，务必请注

明“姓名+高级职称评议费”，转账时间另行通知。 

六、相关信息 

1.转账信息： 

户名：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上海市奉城支行 



银行账号：1001719229300069131 

 2.联系信息： 

联系人：刁老师 

电话： 57131333*16511 

邮箱：dzxxzcps@126.com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2023 年 7 月 3 日 


